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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聖經》 

創世記（26）神與人更新約定（創 16:13-17:8） 

 

 

聽眾朋友，你好。歡迎收聽《穿越聖經》這個節目。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會面。《穿越聖經》

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 

 

上一集節目，我們研讀與分享了創世記 16:1-12 的內容，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 

 

創世記 16:1-3 記載說，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撒萊還是沒有懷孕生子，所以她變得越來越焦

急，認為自己不能夠生育，是神的問題，是耶和華使她不能夠生育。她想到了一個妙計來解

決當前的困境，把使女給丈夫為妾，但結果卻事與願違，給自己招來禍害。可見，人意不能

取代神意，出於人意的行動，儘管目的看似正確，手段卻不合神的心意。 

 

通過對創世記 16:4-6 的研讀，我們看到聖經對人性刻畫得非常真實，女性對人際關係往往特

別敏感。撒萊借腹生子的計劃初步成功，但很快就變了調。夏甲發現自己懷孕，就輕視她的

女主人。女主人不甘受辱，向丈夫訴委屈，並開始虐待夏甲，夏甲不堪忍受就逃走。家庭糾

紛變成了家庭暴力，舊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卻產生了。 

 

面對家暴事件，亞伯蘭表現得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然而，神不會把問題留在那裡，反倒親

自介入。神的使者遇見夏甲，那使者吩咐夏甲回到撒萊那裡，並告訴夏甲神一定會賜福她，

讓她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夏甲將要生一個兒子，名字要叫做“以實瑪利”，因

為耶和華聽見了她的苦情。由此可見，耶和華並不只是亞伯蘭和撒萊的神，祂也是外邦人的

神。 

 

我們繼續查考創世記 16 章餘下的內容。 

 

創世記 16:13-14 說：“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因而說：‘在這裡

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所以這井名叫庇耳‧拉海‧萊。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 

 

遇見神的使者以後，夏甲深深的體會到耶和華是看顧人的神，所以她把神的使者遇見她的那

口井，也就是水泉，改名為“庇耳‧拉海‧萊”，意思是“我的永活看顧者的井”。夏甲要

透過這口井，記念神怎樣看顧她和她腹中的兒子。 

 

神待夏甲是何等的有恩典！因為那不是她的錯，所以神非常恩待她。從這件事，我們再次看

到神公義與憐憫的屬性。 

 

聖經說，夏甲就稱呼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對夏甲來說，這是一件新的事

情，是她之前不認識的，因而說：“在這裡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現在夏甲心裡深深受

到感動，因為神的確看顧她。今天，也許我們對神的認識比夏甲當時對神的認識更加膚淺！

對於一個渺小、有限的人來說，要認識無限的神是困難的。我們都缺乏對神的瞭解和認識。

除非神的啟示，否則沒有人能認識神。感謝主，祂賜給我們這本聖經。透過聖經記載的事實

與啟示的真理，我們認識到神的真實同在，感受到神對世人滿滿的愛。這是何等的福份與恩

典！ 

 

創世記 16:15-16 說：“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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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請你記住，以實瑪利是亞伯蘭的兒子，現在亞伯蘭是 86 歲。 

 

到此，我們就完成了對創世記 16 章的查考與分享。創世記 16:13-16 給我們的啟示是：神從來

不把家事只看作為個人的私事，反倒提升到神國度的層面。一個生命正在夏甲的腹中孕育，

一個偉大的民族即將因此誕生。聖經內外都承認，以實瑪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這對以後

的歷史有重大的影響。 

 

進入下一段經文查考與分享之前，我要再把神向亞伯蘭的七次顯現扼要地複習一下。我們已

經看過了其中五次顯現。在亞伯蘭的生命中，他有幾次失敗的經驗，不過也有成功的時候。

事實上，神給了他七次考驗，並且向他顯現了七次。 

 

第一次考驗記載在創世記 12:1，神呼召亞伯蘭離開他的本族、本家，就是離開迦勒底的吾珥。

亞伯蘭只遵從了神所吩咐的其中一部份。他的信心軟弱，也不完全，但至少他還是離開了本

鄉。最後，亞伯蘭平安的到達了迦南地。神也賜福給他。 

 

第二次考驗記載在創世記 12:10，後來迦南地發生饑荒，亞伯蘭從迦南地逃出來，下到埃及去。

他在埃及那裡漸漸富有起來，也娶了夏甲，這兩樣都成了他的絆腳石。 

 

第三次考驗記載在創世記 13:1-11，亞伯蘭得到許多的財物，那的確是一個考驗，財物一向都

是很多人的絆腳石。亞伯蘭並沒有忘記神，他的確對侄兒慷慨而且寬宏大量，但是財富卻把

他們叔侄倆人分開了。亞伯蘭跟侄兒羅得分開了，然後神再次向他顯現。 

 

第四次考驗記載在創世記 14 章，亞伯蘭擊敗了東方的四王之後，他得了權柄。所以那是他面

對的真正考驗，因為他成了一位征服者。然後麥基洗德來迎接他，亞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

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接著面對所多瑪王的利誘，亞伯蘭看出所多瑪王的險惡居心，為避

免對方說自己因為地上的君王而致富，因此他就沒有拿任何戰利品。亞伯蘭知道一切都是源

於神，正如他這次戰勝，也是因為神幫助他。亞伯蘭要依靠神，不依靠人。緊接著，神再次

向他顯現，並且鼓勵他。 

 

第五次考驗記載在創世記 16 章，神遲遲沒有讓撒萊為亞伯蘭生一個兒子，所以亞伯蘭變得有

點不夠耐心，而且又在撒萊的聳動之下，亞伯蘭偏離了神的旨意，按自己的意思娶使女夏甲

為妾，結果就有了以實瑪利的出生。到現在，阿拉伯人仍然敵對以色列國。 

 

接著就是亞伯蘭的最後兩次考驗。第六次考驗是神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這件事記載在18章。

第七次考驗是亞伯拉罕獻他的兒子以撒的事蹟，記載在 22 章。 

 

接下來，我們開始查考創世記 17 章。 

 

很多人認為創世記 17 章，是這卷書中最有名的一章經文。這一章經文記載了神與亞伯蘭所立

的約，並且再次確認要賜亞伯蘭一個兒子的應許。神讓亞伯蘭知道，以實瑪利並不是祂所應

許要賜給亞伯蘭的那個兒子。從某個意義上說，這一章聖經是開啟創世記的一把鑰匙，也可

能是開啟整本聖經的一把鑰匙。神與亞伯蘭所立的約，包括兩大範疇：一個是關於亞伯蘭的

後裔，另一個是關於土地。神向亞伯蘭啟示自己就是全能的神，又替亞伯蘭取了新的名字。

在這事之前，亞伯蘭一直叫亞伯蘭，而現在他要改名叫亞伯拉罕。亞伯蘭的意思是“尊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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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而亞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國的父”。這章聖經很清楚指出以實瑪利並不是神應許要賜

給亞伯拉罕的那個兒子。 

 

創世記 17 章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份：第一，17:1-8 講述神預告將會使亞伯蘭成為多國之父；

第二，17:9-14 記載了神要求亞伯蘭和家中的男性行割禮；第三，17:15-22 講述神預告將會使

撒萊成為多國之母；第四，17:23-27 講述亞伯蘭和家中男性接受割禮。 

 

創世記 17:1 說：“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這節經文指出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為什麼神在這個時候向亞伯蘭顯

現呢？16:16 記載說：“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現在亞伯蘭

九十九歲，代表著又過了十幾年的時間了，神的應許還是沒有實現。或許在這個時候，亞伯

蘭和撒萊的信心正陷於低谷，所以神要給他們一些鼓勵，而鼓勵的方法是肯定那已經立好的

約。 

 

你想想看！以實瑪利出生的時候，亞伯蘭已經是 86 歲了，而 14 年之後，以撒才出生。 

 

創世記 17:2。神說：“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約”這個字在創世記 17 章一共出現過十幾次，但不是像 15 章用祭物“砍劈”（kārat）一

個約，而是“賜給”（nātan）一個約，是耶和華主動更新立約，為要賜福給亞伯蘭和他的

後裔。“行在神面前”即是行在神的道路中，遵行祂的旨意和命令。而“作完全人”（tāmîm）

更是指純全無瑕，誠信正直，像無殘疾、無瑕疵的祭牲獻給神。這是委婉責備亞伯蘭娶夏甲

生子，沒有遵行主命。這是神第五次向亞伯蘭顯現。神顯現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跟亞伯蘭立約，

也是要再次確認賜給他一個兒子的應許，而那個兒子絕對不是以實瑪利。 

 

保羅在羅馬書 4:19 也記載說：“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

生育已經斷絕，他的信心還是不軟弱；” 

 

撒萊的子宮實際上已經沒有生命力了，是一個衰老的器官，但卻能有生命出來。保羅在羅馬

書 4:25 論到主耶穌。保羅說：“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在衰殘中有生命，這是神的應許。亞伯蘭已經 99 歲，撒萊 89 歲。以撒出生的時候，亞伯拉

罕已 100 歲，而撒萊是 90 歲。 

 

創世記 17:3-4 說：“亞伯蘭俯伏在地；神又對他說：‘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 

 

在肯定這個約之前，神吩咐了亞伯蘭遵行兩件事：第一，你在我面前行走，指人在神面前侍

立事奉，重點是對神忠心。怎麼樣可以對神忠心呢？就是行在神的道路上，行事為人的動機

是為了討神的喜悅、蒙神悅納；第二，是無可指責，這是指人對神毫無保留地忠誠，全心相

信和倚靠，要對祂真心。當亞伯蘭這樣做的時候，神就和他立約，並且使他的後裔極其繁多。

亞伯蘭聽完了這番話以後，就俯伏在地。 

 

神對亞伯拉罕說，他要作多國的父。我想，我們可以說，亞伯拉罕這個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個

人有更多的兒女！四千年以來，亞伯拉罕擁有兩個人數眾多的支系：以實瑪利的支系和以撒

的支系。他們的後裔各有千千萬萬之多，是多麼大的一個家族！除此之外，還有屬靈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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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們這些憑著信心在基督裡的基督徒！我們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後裔。所以保羅在羅馬書

4:17 稱亞伯拉罕為“我們世人的父”。也就是說，亞伯拉罕是所有信徒的父，也是以色列國

的父，又是阿拉伯人的父。你算算，那是千千萬萬的人啊！神在這裡說“我要你作多國的父。”

神的應許應驗了。 

 

創世記 17:5 說：“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

父。” 

 

亞伯蘭的意思是“尊貴的父”或是“高處之父”，而亞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國的父”或是

“眾人之父”。 

 

在這裡，神再次發言。首先，祂確認會按照之前所立的約，使亞伯蘭作“多國的父”。祂又

為亞伯蘭改了一個新的名字，叫“亞伯拉罕”。改名字意味著重大的改變。對於亞伯蘭來說，

改變名字意味著他將會得到前所未有的賜福，從一個沒有兒女的人，變成了擁有無數後代的

人，更成為了“多國的父”。“多國的父”牽涉到國家和君王，所以神繼續說：“國度從你

而立，君王從你而出。”從列王紀上、下的記錄，我們看到這句話是怎樣應驗的。 

 

創世記 17:6-7，神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

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 

 

到底神與亞伯拉罕立的約是什麼約呢？是一個永遠的約！如果是永遠的，那麼今天這個約仍

然有效嗎？是的，那個約仍然有效。神應許了你和我，如果我們相信基督，祂就賜給我們永

生，那就是神立的約。聽眾朋友，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神一定會實現祂的應許，而且也使

亞伯拉罕的約應驗。 

 

創世記 17:8 說：“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

也必作他們的神。” 

 

神告訴亞伯拉罕祂將要做什麼。神不僅要使亞伯拉罕生養眾多，而且還會賜亞伯拉罕和他的

子孫後代永遠的產業，並成為他們永遠的神。 

 

信實的神除了與亞伯拉罕立約以外，還把約延伸到亞伯拉罕的後代身上。神和他們立約，並

且永遠遵守這個約。接著，神談到了要把迦南地賜給亞伯拉罕和他的後代。神在前幾章經文

已經提到了要把這個地方賜給他們，但是直到這一章，神才第一次提到“迦南”這個名字，

神的應許越來越清晰了。 

 

神與這些人所立的約是永遠的約。既然是永遠的約，那麼這個約就不會輕易被破壞，而且神

也不會終止。神並沒有跟他們就那片土地簽租約，神賜給他們的是一個永遠的產業。 

 

以色列民過去曾經三次擁有那片土地，但他們是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才擁有那塊地的。首先，

神把他們差到埃及去，他們在那裡散居。下埃及的時候，他們不過是一個七十人口的家族，

但是從埃及出來的時候，卻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後來，他們因為拜偶像，不為神做見證，

所以被擄離開那地到了巴比倫。然後，在主後七十年，他們又因為拒絕接受彌賽亞，從所居

住的應許之地上被趕散。事實上，他們從沒有完全回到那片土地。神曾經預言他們三次要被

趕出那片土地，然後他們三次都會回來。他們已經回來兩次了。下一次，當他們回歸的時候，

他們就再也不會離開那片土地了！到時候，神要把他們都聚集起來，帶領他們歸向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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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7:1-8 這段經文給我們的啟示是：首先，神的顯現都是有目的的，為要賜下新啟示，

堅定人的信心。人的軟弱不能攔阻神的恩典，人的靈命應當不斷更新，人的信心應當不斷成

長。其次，神不僅與人更新立約，而且更新與祂立約的人。正如新約哥林多後書 5:17 所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耶和華不但啟示亞伯蘭，

更為亞伯蘭改名為亞伯拉罕，為撒萊改名為撒拉，神的名字是“伊勒沙代”（’ēl šadday），

意思是全能的神。亞伯拉罕要成為多國之父，而撒拉要成為多國之母。名字代表一個人的本

性、特質，這也是為什麼在十誡中，神禁止人“妄稱耶和華的名”。神為人改名字，不但代

表神在這人身上有權柄，而且表示神賜給他全新的期許和更新的人生，就如創世記 32:28 記

載說，雅各被改名為以色列；在約翰福音 1:42 記載說，耶穌稱西門為彼得。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先停在這裡。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

明白的地方，歡迎你來信詢問，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也請讓

我知道，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 

 

好，我們下次節目再見。願神賜福與你！ 


